東海大學106年度教學卓越計畫

106學年度第1學期學習輔導Tutor辦法
一、目的：

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、強化學生基礎及專業必修科目，提供多元化之學習管道，本校甄選大學部與研究所優秀且具熱忱之學生擔任學習輔導Tutor，擔任學生個別與團體課業諮詢，有效解決學生課業疑難。
二、申請規定：
（1） 申請者：系所或基礎及專業必修科目之任課教師。
（2） 申請科目：微積分、普通化學、普通物理、會計學、經濟學、統計學、社會學等基礎及專業必修科目。
（3） 對象：本校大三以上(含)、碩士與博士生等在校學生，修過上述科目，成績表現良好、口語表達清楚、有助人熱忱、耐心且能接受不同程度學生學習問題挑戰者。
（4） 服務期間：106學年度第一學期(106年10月1日至12月10日)，由教資中心核定實際輔導日，每周2小時以上。
（5） 獎助金：由教學卓越計畫給付Tutor獎助金，大學部每學期6,000元，碩博生每學期7500元，分三個月給付。
三、申請流程：
由系所或基礎及專業必修科目之任課教師提出申請，至教學資源中心網站下載申請表。填妥各欄位資料，於截止日106年 9月 25 日前繳交報名。
四、審查與公告：
（一）審查重點：依申請需求合理性、輔導計畫可行性進行審查。
（二）公告日期：9月底公告名單於教資中心首頁訊息公告區
五、輔導對象：
（一）該科學習成效不佳或被學科預警之學生。
（二）經教師評估未能達到課程培育目標之學生。 
（三）曾學分數達二分之一(含)以上不及格者。
（四）修習該課程之學生。
六、輔導地點與方式：
（一）輔導地點：系所學習空間或宿舍新生村駐點，106年9月30日前在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學習輔導專區公告地點。
（二）輔導方式：提供一對一課業輔導或以團體方式進行課後輔導。 
七、Tutor應按月填寫「學習輔導教學工作紀錄表」，及「回應輔導學生簽到表」，於次月3日前繳交，如涉及冒名頂替或填報不實者，將追回已撥付款項，另須依規定參加「學習輔導Tutor培訓說明會」及「教學助理工作坊」。
八、承辦人員：教學卓越計畫 分項計畫二：專業精進·多元開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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